在公安部加强春季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杜永胜

（2005年4月4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公安部召开加强春季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当前，全国大部分省区正值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东北、内蒙古林区即将进入春防紧要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主持召开全国重点省区森林防火座谈会，对森林防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最近，回良玉同志和周永康同志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对进一步部署防火工作，加强火灾预防措施，落实防火责任制和应急预案，做好人力、物力的救灾灭火准备等，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这次会议就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春季防火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刘金国副部长将就加强春季防火工作作重要讲话。国家林业局党组对森林防火工作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多次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针对各个高火险时期发出紧急通知、派出工作组督促检查指导各地森林防火工作。各级森林防火主管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狠抓落实，要切实履行职责，与地方公安消防部门密切合作，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打好春防这一仗。

根据会议安排，受国家林业局领导的委托，我向大家通报近期全国森林防火工作情况，并就下一步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提出安排意见。
一、近期森林火灾情况及当前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据调度统计，2005年1至3月份，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3778起，其中重大森林火灾9起，受害森林总面积15288.6公顷，受伤33人，死亡44人，火灾造成的损失虽比近年同期平均值有所下降，但在1月和3月上旬等时段相当严重。今年的森林火灾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火灾及火灾伤亡事故发生的区域相对集中。今年以来全国森林火灾有85.1%集中发生在9个省区，其中湖南1283起、湖北594起、贵州458起，有的省区1天就发生数十起。火灾伤亡事故也集中发生在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伤亡人数占全国的56.8%。二是火灾发生多为人为因素所致，扑救极为困难。今年以来已查明火因的3154起火灾中，人为因素引发的占95%以上；且大多发生在交通不便的边远林区，山高坡陡地形复杂，风向不定，组织扑救极为困难，对扑火人员生命威胁大。三是火灾高发期有所延后。因气候原因，南方大部分省区春耕生产和春季造林被推迟1个多月，野外农事生产用火高峰期与森林防火危险期重叠，造成部分地区森林火灾频繁发生。
总体看，虽然前段时期森林火灾态势比较平稳，森林火灾次数和损失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据各地反映并综合分析各种因素，今年春季森林防火形势不容乐观，突出表现为：

第一，气候条件不利，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据有关专家预测，今年春防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西北东部和华南南部偏高1℃以上。从降水时段的分布上看，西南林区在春防前期降水偏少，大、小兴安岭林区春防后期降水偏少，内蒙古中部和华南南部地区降水量偏少2成以上。从森林火险等级来看，西南林区在3-4月份高温少雨，火险等级异常偏高；东北、内蒙古林区在春防后期火险等级偏高，大兴安岭林区初夏由于高温少雨也容易引发森林火灾；中南地区、华东南部、华北西部、西北东部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干旱未能缓解，火险等级也将持续偏高。
第二，林区林情社情复杂，火源管理难度加大。近年来，全国造林绿化步伐显著加快，营造林面积已连续3年超过1亿亩，森林防火任务日益加重。农村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林下可燃物载量逐年增加，林产品综合开发力度加大，各类入山活动和人员不断增加，火源管理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工作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进入春季，农事用火增多，清明节祭祀活动频繁，旅游人员大量入山，森林火灾隐患突出。同时，随着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林农矛盾、利益冲突有所加剧，人为报复性纵火现象在局部地区呈上升趋势。

第三，许多城镇民房与林子靠近，火灾隐患较多。从我国森林分布和林区城镇的特点看，农林交错，村林相间，田林相连，木材企业比较集中，居民柈子垛大都相连，林区城镇消防基础设施薄弱，消防安全通道不畅，存在“家火上山、山火进城”的危险，过去曾多次发生“火烧连营”的惨剧。
第四，工作状况与当前严峻的防火形势不相适应。一些地方森林防火责任制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存在工作不到位、管理松懈、火情处置不及时、扑救组织不力的问题。部分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部分干部群众防火意识薄弱。一些火险等级居高不下的地区，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容易出现畏难厌战情绪。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对今年春季森林防火的严峻形势不能低估，对春防后期不利的气候条件不能低估，对火源管理的难度不能低估，对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可能性不能低估，对引发火烧连营的危险性不能低估。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工作上不能有任何松懈，措施上不能有一点减弱，要全力以赴做好春防工作，确保不出现大的问题。

二、下步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安排意见

    关于今年的森林防火工作，回良玉副总理在1月10日召开的全国重点省区森林防火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全面部署，下步，我们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33号），认真贯彻落实回良玉同志、周永康同志讲话和指示精神，在各级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扎扎实实地把各项防火灭火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一要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森林防火工作事关国土生态安全，事关林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林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各地森林防火部门一定要深化对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艰巨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切实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南方省区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遏制火灾高发的势头，严防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华北、西北、东北林区要未雨绸缪，早动员、早部署，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二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防火氛围。各级森林防火部门要继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宣传教育成效，努力使“护林防火，人人有责”深入人心。要扩大宣传教育的广度。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大造声势，形成立体式、多角度的宣传网络。去年，在中宣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森林防火公益广告，覆盖面广，效果显著，各地应注意借鉴。要强化宣传教育的深度。根据实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活泼新颖、寓教于乐的多种宣传教育活动，把森林防火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宣传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和个人。要突出宣传教育的重点。在防火的重点地段和要害部位，设立永久性防火宣传标识，在防火期特别是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敏感时段加强宣传，对特殊人群要加强教育和监管。
三要加强火源管理，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对农事用火，要堵疏结合，组织专业队提供用火服务，在确保安全条件下进行集中点烧。对入山作业人员，入山前要签订保证书，严禁携带火种入山，并进行编组，指定专人负责，划定活动区域。对智力不健全人员和少年儿童，要以村屯和家庭为单位，全面落实监管责任人，防止其弄火、玩火引发火灾。对吸烟人员，要对其进行登记造册，签订保证书，并按照“四个一律”的要求进行严格管理。清明节期间，要严防上坟烧纸、燃放鞭炮等民间习俗抬头，集中力量，采取看坟头、守道口的办法，封堵上坟烧纸行为，并积极倡导各种文明祭奠形式。劳动节期间，要加大对旅游点、风景区、火灾多发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密度，对关键部位要严看死守。在极高森林火险等级时段，应当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生产生活用火。

四要严格检查，彻底消除各种火灾隐患。各级森林防火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要牢固树立“家火山火一起防”的观念，把预防、扑救森林火灾与林区城镇火灾有机地结合起来，坚决避免“家火上山、山火进城”和“火烧连营”的发生。要严格明确防火责任区，立即对林区作业单位、重点火险单位和场所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发现隐患要限期整改。重点时段和防火紧要期，要加大对旅游点、风景区、火灾多发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密度，对关键部位要死看死守，确保万无一失。对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要按照职责分工，立即责令整改和限期整改，在整改期间要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确保不发生火灾。
五要科学指挥，严防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坚持“打早、打小、打小”的扑救原则，贯彻“重兵扑救，快速反应，一举全歼”的扑火战术，把扑火安全放在扑救指挥工作的首位，正确处理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关系、“群防群治”与“专业扑火”的关系、“三打”与“三不打”的关系。武警森林部队、专业森林消防队和森林航空消防队伍，要立足实际，加强专业训练，确保防扑火机具设备状态良好，确保森林消防飞机及时投入作战，在思想上、组织上、装备上、保障上时刻做好扑救森林火灾的准备，要制定周密具体的扑火预案，适时组织开展实战演练，关键时候能够“拉的出、打的赢”，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损失。
六要严厉打击火灾肇事者，确保林区社会稳定和森林资源安全。各级森林公安机关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破案大会战活动，彻底查处本辖区内发生的森林火灾案件，严厉打击火灾肇事者。发生森林火灾时，森林公安机关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尽快查找火因，及时搜集证据，全力侦破案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依法严惩各类违法犯罪人员，对触犯刑律的，要依法提请检察机关起诉，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依照有关法规给予治安处罚。对一些典型火案的查处情况，要在社会上广泛公开报道，发挥应有的警示和震慑作用。要充分发挥“三情四网”的作用，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减少人为纵火案的发生。

七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消防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发生森林火灾和林区城镇火灾时，各级森林防火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要及时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通报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并确保火灾周边的建筑和居民区、易燃易爆等重点单位和目标的安全。要主动配合地方公安消防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建立应急救援机制。各级森林防火部门、森林公安机关要主动与地方公安和消防部门建立紧密联系，在火灾预警、火情监测、火案侦破、火因认定等方面加强沟通，互通信息，相互配合，共同做好防火工作。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基础。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减少森林火灾危害，保护好森林资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各级森林防火主管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要切实承担起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崇高职责，不畏艰难，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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